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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
“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”工作方案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探索创新航空航天青年科技人才选拔培养机制，

发现和扶持有望成为未来科技领军人物的优秀青年人才，推动航

空航天科技创新发展，依据《江苏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

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，制定本方案。

第二条 工作宗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，落实中央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充分发挥科协

组织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育作用，联合青年科技工作者所在单位，

在全省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一批崭露头角、具有较强创新潜力的航

空航天优秀青年科技人才，支持他们在创造力“黄金期”潜心研

究、深入探索，尽快成长为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储备力量。

第三条 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由江苏省科协设立，经江苏

省航空航天学会评审确定。评审推荐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公

平”的原则。

第二章 推荐范围和条件

第四条 推荐范围：从事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研究、生产制造、

教学、管理和成果推广应用的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会员。

第五条 条件：

1.所从事领域符合航空航天科技发展重点和技术突破方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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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他国防行业学科的交叉领域。重点支持在航空航天领域自主

创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。

2.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。

3.推荐人选所在单位或团队能够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和政

策支持，共同促进其成长。

第六条 推荐名额与托举扶持资金。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评

选推荐相应名额的青年人才推荐至学会联合体。获省科协经费支

持的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对象获得每人 3 万元专项资助，获学会经

费支持的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对象获得每人 2 万元专项资助。入选

自筹经费的托举对象，其所在单位应向学会支持不低于 2 万元的

经费。

第七条 托举经费全部用于托举对象的培养工作，下拨至资

助对象所在单位，资助对象有自主支配权，须结合个人培养计划

合理安排使用，所在单位不得截留挪用。

第三章 提名方式

第八条 按照江苏省科协的指导意见，人才发现充分发挥同

行专家认可的重要作用，每位资助对象至少经 2 位同行专家评议

并提名。

第九条 提名专家应对提名人选相关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

对科研规范的符合性进行审查，并确保符合保密规定。

第四章 评审方式

第十条 申报人应填写统一格式的《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青

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推荐表》，并提供真实、可靠的评价、证明



- 3 -

材料。

第十一条 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根据提名推选情况组织召开

评审会。参与提名的相关专家采用回避制，不参与评审工作。

第十二条 评审采取函评和会评方式进行。函评专家由部分

历届学会科学技术奖和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构成，会评专家由学

会奖励委员会专家构成。根据函评结果，按照 1:1.5 进入会评。

会评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，依据得票数排名确定，最终人选

得票均应不得少于评审专家的三分之二。

第十三条 最终评选结果经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

过后面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江苏省科协备案。

第五章 培养工作

第十四条 培养工作由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、托举对象及托

举对象所在工作单位三方共同完成，三方签订托举培养协议，根

据托举对象现有科研工作基础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。

第十五条 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为托举对象配备培养专家导

师团队，导师团队由所在领域专家（1-3 位，包括提名专家）、

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该项工作负责人组成。

第十六条 托举对象需要制定详细的经费合理使用计划，并

提供所在单位配套经费使用计划，经培养专家导师团队审核同意

后写入培养协议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评审工作费用由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工作经费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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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十八条 评审工作接受会员监督，如对评选过程和评选结

果有异议，评审委员会有责任和义务作出解释。

第十九条 剽窃、侵夺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提名推荐资

格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托举资格；已经托举培养的，撤消其资

格，追回经费。

第二十条 参与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

评审活动的有关人员，在评审活动中存在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，

一经发现，取消其以后参与推荐工作的资格，并向全会通报。

第二十一条 本方案由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负责解释。


